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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全国３３个“三块地”试点之一的义乌市为案例ꎬ从三权分置视角总结宅基

地制度改革的风险与规避ꎮ从宅基地改革文件文本分析和宅基地制度存在问题等两个方面

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源起ꎬ并进行义乌市宅基地改革试点案例研究ꎬ最终提出宅基地

“三权分置”风险规避的对策ꎮ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ꎮ通过研究提

出以下规避对策:建立宅基地所有权实施机构ꎻ规范取得宅基地资格的条件ꎬ建立宅基地有

偿使用制度ꎬ通过价格实现资格权取得公平ꎻ资格权和使用权物权化ꎬ明晰权能等ꎮ
关键词:宅基地制度改革ꎻ宅基地三权分置ꎻ文本分析ꎻ资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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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ꎬ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１]ꎮ这是中共中央连

续１５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以三农为主题ꎬ反映出三农问题突出的国情现状ꎮ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创新

理念和思路[２]ꎬ而土地是三农问题的核心ꎬ我国农村土地可以归纳为“三块地”ꎬ即宅基地、集体建设用

地和农地ꎮ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为增加农村土地的权能ꎬ即通过增权赋能激活农村土地资产ꎬ由
此推进三块地的改革ꎮ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实现“城市建设用地统一市场”的关键ꎬ赋予宅基地更加完整

的权能ꎬ推进宅基地流转、有偿有期限使用与自愿有偿退出[３]ꎮ在现行法律制度规定下ꎬ宅基地在取

得、占有和处分转移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ꎬ与城市住房在权利上差距很大ꎬ导致许多问题的产生ꎮ究其

原因主要在于城市地区得益于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ꎬ而农村社会从未经历过这种改革[４]ꎮ宅基地制度

改革是增加农村土地权能ꎬ盘活沉睡、闲置的宅基地资源ꎬ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方式ꎬ对“三农”问
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ꎮ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三权分置”ꎮ２０１８年中央１号文件①提出ꎬ探索宅基地

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ꎬ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ꎬ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

权ꎬ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ꎮ标志着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正式提出ꎬ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

顶层设计ꎮ
当前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宅基地三权分置实施及权利物权化的问

题ꎮ韩文龙等通过研究提出落实所有权ꎬ给予所有权主体一定的处分权ꎻ稳定资格权ꎬ探索有偿退出ꎻ
放活使用权ꎬ探索入市实现机制[５]ꎮ岳永兵认为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应以“落实所有权、稳定配给

权、放活使用权”为实施路径[６]ꎮ但尚未对宅基地资格权、使用权物权化进行研究ꎮ农地三权分置实施

已有一段时间ꎬ对经营权是否物权化存在争议ꎮ蔡立东等认为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构造为“用益物权—
次级用益物权” [７]ꎮ刘云生等认为承包经营权与承包权均兼具身份性和财产性ꎬ不宜将承包权从承包

经营权中剥离作为独立权利[８]ꎮ二是宅基地流转问题ꎬ涉及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ꎮ王英利认为提高农

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效能是改变农村面貌的重要途径[９]ꎮ刘升认为农村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的价值向

度是资本价值向度ꎬ忽略农村宅基地天然具有的人权价值向度[１０]ꎮ曹培忠等认为应当学习朝鲜实施

圃田担当制度ꎬ实施农民宅基地流转等法律制度[１１]ꎮ三是宅基地退出问题ꎬ涉及农户资格权ꎮ宅基地

的退出为现行法律制度允许ꎬ农户可以自愿按照政府的相关政策实现退出ꎬ然而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

愿并不强ꎮ庄开明等认为由于宅基地退出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ꎬ农民退出闲置宅基地的积极

性普遍低下[１２]ꎮ李长健等认为现行宅基地退出机制中存在农民利益受损的“三元态势”ꎬ即“能退”“宜
退”“善退” [１３]ꎮ佟艳等认为应建立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来提高农户的退出意愿[１４]ꎮ罗亚海认为宅基

地退出应当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和正当的退出程序[１５]ꎮ四是宅基地有偿使用及收益分配问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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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所有权、资格权与使用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ꎮ杨雅婷对宅基地有偿使用进行探索ꎬ提出构建宅基

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思路和建议[１６]ꎮ朱从谋等通过对义乌市“集地券”流转模式进行研究ꎬ提出在基准

地价基础上对宅基地的土地发展权价值进行分配ꎬ并结合宅基地功能损失补偿农民体现公平原

则[１７]ꎮ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ꎬ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研究不成熟、不充分ꎬ许多方面亟待突破ꎮ宅基地三权分

置改革刚拉开序幕ꎬ问题需要在发展中研究和实践ꎮ另外我国地域辽阔ꎬ各地情况不同ꎬ采用单一的实

现模式可能引发新的风险ꎬ应当结合具体情况ꎬ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模式ꎮ本文以全国３３个“三块地”
试点之一的义乌为案例ꎮ其自２０１５年成为全国３３个“三块地”改革试点地区之一以来ꎬ对宅基地制度改

革做了很多探索和实践ꎮ本研究目的为通过案例研究ꎬ从三权分置的视角总结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模

式ꎬ分析相关风险ꎬ并提出风险规避的建议ꎮ

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源起

(一) 宅基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宅基地制度ꎬ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ꎬ约束了农村深化改革ꎮ首先ꎬ房地一致原则下的宅基地权

利悖论ꎮ宅基地在村集体成员内部转让为目前的法律允许ꎬ非集体成员不允许取得宅基地ꎬ但其地上

房屋作为私人财产可以被继承和用作抵押设定抵押权ꎮ这就导致宅基地在房地一致原则下的权利悖

论ꎮ其次ꎬ宅基地闲置严重ꎮ定居城市的已城市化人口继续持有宅基地ꎮ村民可以通过申请获批的方式

取得宅基地ꎬ又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多次取得ꎮ长期定居在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ꎬ其拥有的宅基地和

农房长期闲置ꎮ这些都导致宅基地闲置和低效率使用ꎮ我国大量的农村宅基地和房屋闲置且已经形成

相当的规模和比例[１８]ꎮ最后ꎬ隐形市场猖獗ꎮ市场上对农村住宅存在着广泛需求ꎬ导致宅基地流转“隐
形市场”的形成[１９]ꎮ这些隐性交易在非集体成员之间私下交易ꎬ往往不进行产权登记变更ꎬ只是改变

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占有、使用和收益ꎮ

(二)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文本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宅基地改革的分界线ꎬ拉开本轮宅基地改革的序幕ꎮ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

宅基地改革的文件主要有９项目ꎬ见表１所示ꎮ
通过对这些文件的文件分析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１)２０１８年中央１号文件①政策表述增加“宅

基地农户资格权”ꎬ对宅基地用益物权进行调整ꎮ其实质为ꎬ从集体所有权和宅基地用益物权两权ꎬ
分置为集体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ꎮ农房所有权和使用权ꎬ则未发生变动ꎮ(２)保障农民宅基地权

益和改革宅基地使用权为所有文件的共同点ꎬ为共同的政策目标ꎮ通过资格权的方式来实现宅基地

的居住社会保障性ꎮ在此基础上ꎬ推动宅基地改革ꎬ放活农民宅基地的资产性是改革的方向ꎮ(３)多
次提及“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ꎮ宅基地三权分置ꎬ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ꎬ也即

可以实现农民住房连同宅基地的抵押、担保和转让ꎮ(４)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ꎬ为宅基地的

三权分置改革提供地籍产权方面的保障ꎮ综上所述ꎬ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

置”ꎬ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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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宅基地改革的文件

时间 文件名 有关内容

２０１８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ꎬ落实宅基地集体

所有权ꎬ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ꎬ适度放活宅基

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ꎮ

２０１７年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

意见

统筹协调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ꎮ全面加快“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ꎮ

２０１６年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

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

的通知

开展房地一体的农村权籍调查ꎻ农民进城落户后ꎬ其原合法取得的

宅基地使用权应予以确权登记ꎮ

２０１６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

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

若干意见

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ꎮ完善宅基地权益保障和取得方式ꎬ探索农民住房保障新机制ꎮ

２０１５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

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分类实施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ꎮ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权益ꎬ改革农民住宅用地取得方式ꎬ探
索农民住房保障的新机制ꎮ

２０１５年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ꎬ探索农民住房财产

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有效途径ꎮ

２０１５年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的意见

探索实行有偿使用ꎻ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

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ꎻ改革宅基地审批制度ꎬ发挥村民自治组织

的民主管理作用ꎮ

２０１４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

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ꎬ完善农村宅基地分配政策ꎬ在保障农户宅基

地用益物权前提下ꎬ选择若干试点ꎬ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

抵押、担保、转让ꎮ

２０１３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ꎬ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ꎬ选择若干试

点ꎬ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ꎬ探索农民增加

财产性收入渠道ꎮ

“三权分置”之所有权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ꎬ在此基础上按照改革的需要分化出资

格权和使用权ꎮ资格权为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保障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多次明确要保障

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和农民住房保障ꎮ而使用权的分离设置ꎬ可以规避法律①中对宅基地不能设定抵

押权等禁止性规定ꎬ从而实现宅基地的抵押ꎬ使宅基地获得融资功能ꎮ宅基地三权分置要推行、运行和

落地ꎬ会带来许多方面的风险ꎬ需要对宅基地三权分置运行风险进行研究ꎮ

三、宅基地“三权分置”运行风险

(一)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落实风险

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对集体这一概念进行界定ꎬ存在三权分置下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落实风险ꎮ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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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涉及到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１４８条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３７条ꎮ



先ꎬ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清的风险ꎮ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

员会”三类“主体” [２０]ꎮ还是仅农民集体为法律明确规定的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２１]ꎮ其次ꎬ集体土地所

有权权能风险ꎮ横跨公法、私法维度的集体土地所有权ꎬ在宪法和民法中的具体权利内容存在差

异[２２]ꎮ也体现在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几项权能边界上的差异ꎮ
最后ꎬ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决策机制风险ꎮ集体土地所有权缺乏集体共同意志的形成的机制[２３]ꎬ且实

施集体共同意志的决策机制缺位ꎮ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民事实体法忽视权利行使的程序规定[２４]ꎬ造成

这些权利在实践中无法落到实处ꎮ

(二)资格权的福利和机会风险

三权分置提出宅基地资格权ꎬ然而现行法律法规对此并未有条文ꎮ对宅基地制度演进轨迹进行

研究ꎬ可以发现宅基地的获得一直都是基于集体成员身份进行福利分配[２５] ꎬ存在宅基地取得的福

利和机会风险ꎮ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取得制度不能很好体现宅基地的资产性[２６] ꎮ宅基地以户为单位

进行申请和分配ꎬ然而一户多宅的情况普遍存在ꎬ造成宅基地资格权分配的不公平ꎮ宅基地无偿无

期限与位置优劣之间的矛盾ꎬ造成同面积不同质量的福利差异风险ꎮ农村宅基地的分配以男户为标

准ꎬ不考虑“外嫁女”的做法ꎬ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宅基地资格权机会风险ꎮ宅基地是否可以为非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继承ꎬ外嫁女是否可以继承宅基地ꎬ以及继承是否受“一户一宅”限制ꎬ这些都会引起

宅基地资格权取得的机会风险ꎮ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流转给第三方后ꎬ按照“三权分置”的机

制ꎬ资格权人应该继续享有宅基地ꎬ那么资格权人与第三方的权利、责任如何界定以实现良好的运

行存在风险ꎮ

(三) 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运行风险

使用权的分置ꎬ可以解决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宅基地的可流转性ꎬ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ꎬ然而

也存在相应风险ꎮ首先ꎬ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转让客体风险ꎮ转让的客体是否需要满足一定的范

围条件ꎬ如允许宅基地全面流转ꎬ需要面对市场上大量的“小产权”房ꎮ其次ꎬ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受让人是否可以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获得相应权益的风险ꎮ宅基地受让人受让宅基地及地上房

屋后ꎬ如不能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ꎬ那么其在落户、子女就学、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都会受到限

制ꎮ最后ꎬ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是否有偿有期限的风险ꎮ现行制度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无偿、
无期限的特点ꎬ体现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性和保障性ꎮ宅基地使用权受让人为非集体成员ꎬ其
不具有集体普通成员资格ꎮ非集体成员继续无偿无期限占有宅基地ꎬ显然有悖于福利性和成员生活保

障性的初衷ꎮ然而如果实行有偿有期限的制度ꎬ又在制度上存在如何落实的风险ꎮ

四、案例研究

义乌市为浙江省金华市管辖的县级市ꎬ也是一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的县级市ꎮ２０１５年３月ꎬ义乌

市被列入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ꎮ２０１６年４月ꎬ义乌市发布宅基地改革相关实施办法ꎬ有«义
乌市农村宅基地取得置换暂行办法»等共计７项ꎮ①对这些文件进行梳理ꎬ将其中的主要内容列出ꎬ并搜

集与此相关的２０１７年实践成果数据ꎬ汇总形成义乌市宅基地改革文本及实践成果表ꎬ具体见下表２
所示ꎮ

２９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 年

①资料来源:义乌市国土资源局网站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共义乌市委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ꎮ



表２　 义乌市宅基地改革文本及实践成果表

序号 文件名 改革关键词 主要内容具体表述 ２０１７年主要实践成果①

１

义乌市农村
宅基地取得
置换暂行办
法

城乡新 社 区 集 聚 建
设ꎻ权益置换ꎻ跨区块
置换ꎻ农村更新改造

　 　 健全宅基地总量市级、镇街、
村级三级控制体系ꎬ积极探索宅
基地取得置换方式的多样化ꎬ逐
步提高宅基地货币化配置比例ꎮ

　 　 ２０１７年实现２９４７９户农户的“住有
所居”ꎬ其中新社区集聚完成协议签订
５３１６户ꎬ安置高层公寓８２０８套ꎮ

２

义乌市农民
住房财产抵
押贷款实施
办法

农民住房抵押贷款ꎻ
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
所有权一并抵押ꎻ农
民住房价值评估ꎻ抵
押物置换权益交易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ꎬ
探索宅基地权益的实现方式和途
径ꎮ

　 　 ２０１７年义乌２４家金融机构累计发
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７０２９笔ꎬ
贷款金额３４. ０９亿元ꎮ

３

义乌市农村
宅基地使用
权流转暂行
办法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ꎻ
跨集体 经 济 组 织 流
转ꎻ宅基地有偿使用
费ꎻ使用年限最高为
７０年

　 　 规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行为ꎬ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宅
基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ꎬ促进
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
用ꎮ跨集体经济组织流转后使用
年限最高为７０年ꎬ使用期届满后
可优先续期ꎮ

　 　 ２０１７年宅基地流转ꎬ允许合法取
得的宅基地连同地上建筑物ꎬ转让给
本市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ꎮ
办理转让登记１０４宗ꎬ其中跨集体经济
组织１３宗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９１
宗ꎮ

４

义乌市农村
宅基地有偿
使用试行办
法

宅基地有偿使用ꎻ有
偿选位ꎻ农村宅基地
基准地价

　 　 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本村宅
基地民主管理机制对分配取得的
宅基地实行有偿调剂、有偿选位ꎮ

　 　 ２０１７年实现宅基地资格权可通过
市场公开配置方式在本村集体经济组
织内部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有偿调
剂ꎮ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份ꎬ佛堂镇坑口村以公
开拍卖方式对宅基地进行有偿调剂ꎬ
共成交面积５７３. ５６平方米ꎬ成交均价
１３７２６. ３４元 /平方米ꎮ

５
义乌 市 “ 集
地券” 管 理
暂行办法

“集地券” (建设用地
指标凭证)ꎻ建设用地
指标ꎻ“集地券”交易ꎻ
集地券”利用ꎻ收益分
配

　 　 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ꎬ实
现建设用地城乡统筹利用ꎮ规划为
农村宅基地的ꎬ由村集体经济组织
与宅基地使用权人协商ꎬ回购价格
参照宅基地基准地价确定ꎻ规划为
农用地的ꎬ由申请人复垦为耕地等
农用地ꎬ经验收合格折算为“集地
券”ꎬ“集地券”可以向金融机构申
请抵押融资贷款或在义乌市资源
要素交易平台采用挂牌、拍卖、竞
价等公开方式交易ꎮ

　 　 ２０１７年ꎬ义乌市宅基地退出复垦
为“集地券”收益７. ８１亿元ꎬ有偿选位
费３２亿元ꎬ有偿使用费９. ５亿元ꎮ

６

义乌市农村
宅基地历史
遗留问题处
理暂行办法

宅基地面积标准ꎻ土
地管理遗留问题的处
理ꎻ规划管理遗留问
题的处理ꎻ遗留问题
处理程序

　 　 坚持“尊重事实、一户一宅、
法定面积”的原则ꎬ按不同时期ꎬ
区分不同情形ꎬ采用不同方法ꎬ妥
善处 理 农 村 宅 基 地 历 史 遗 留
问题ꎮ

　 　 ２０１７年完成农村住房历史遗留问
题处理１２８个村ꎬ累计３４５９２户农户交
纳有偿使用费９. ５亿元ꎮ

７
义乌市农村
土地民主管
理暂行办法

土地民主管理职责ꎻ村
土地民主管理组织ꎻ民
主管理决策ꎻ宅基地取
得置换细则、宅基地分
配方案ꎻ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审查

建立健全合理的宅基地收益分配
机制ꎬ对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流转、
有偿退出后集体取得的收益部
分ꎬ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增
值收益ꎬ纳入农村集体资产统一
管理ꎮ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颁发农村住房不动
产权证２万多本ꎮ２０１７年建立全国首个
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体系ꎬ区片价格
从２８７０元 /平方米到２５８７０元 /平方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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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浙江日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６日新闻:«宅基地“三权分置”义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助力乡村振兴»ꎮ



　 　 这些文件与实践成果ꎬ为改革试点的阶段性总结ꎬ给我们研究宅基地三权分置的运行提供了很好

的素材ꎮ在义乌市宅基地范围分类的基础上ꎬ从“三权分置”视角ꎬ对宅基地改革模式进行案例研究ꎮ

(一) 义乌市宅基地运行模式

按照是否在城镇规划红线范围内ꎬ和是否已经完成农村更新改造ꎬ可以划分出义乌市宅基地运行

的三种模式①:权益置换上市交易模式(城镇规划红线范围内)ꎮ截至２０１７年年底ꎬ在义乌市范围内共有

２８１个行政村ꎬ占比３９. ３５％ ꎻ②集体内部转让或退出模式(城镇规划红线范围外ꎬ未完成农村更新改

造)ꎬ共有２９１个行政村ꎬ占比４０. ７６％ ꎻ②有条件跨集体转让模式(城镇规划红线范围外ꎬ已完成农村更

新改造)ꎬ共有１４２个行政村ꎬ占比１９. ８９％ (见图１)ꎮ②

１. 权益置换上市交易模式ꎮ本模式下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ꎬ按每人１７５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标

准确定置换权益面积ꎬ也可以选择与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样ꎬ以合法取得的宅基地置换权益面积ꎮ

权益面积可以为高层公寓、产业用房、商务楼宇、货币等ꎬ其对应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ꎮ权益置

换上市交易模式有全高层住宅集聚区“九州百合”项目③ꎬ涉及下万、下旺、西关田、大方等４个行政村ꎮ

该项目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启动ꎬ位于义乌市商城大道延伸段东侧ꎬ总用地面积２２２多亩ꎬ建筑面积５４万多平

方米ꎮ“九州百合”项目完成后拥有与商品房一样的完整的产权ꎮ经调研交流ꎬ绝大多数村民对该项目

持赞成态度ꎬ参加新社区集聚建设的家庭户ꎬ基本都拿到了３套以上高层住宅ꎮ有村民表示ꎬ拿到的高

层可以卖掉ꎬ居住环境也挺好ꎮ也有少量村民持不同意见ꎬ有村民认为高层住宅的造价在３０多万元每

套ꎬ对不少村民来说是不少的负担ꎬ需要通过卖房子来平衡ꎮ权益置换上市交易模式ꎬ通过城乡新社区

集聚建设将集体所有土地全部转为国有土地ꎬ不涉及后续宅基地运行的问题ꎮ

２. 集体内部转让或退出模式ꎮ本模式转让方转让的宅基地及房屋须具有不动产权产权证书ꎬ受让

方须满足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受让后持有的宅基地面积不超过控制面积ꎮ此外ꎬ依据«义乌市“集

地券”管理暂行办法»ꎬ宅基地使用权人可选择自愿退出宅基地并复垦为耕地等农用地折成的建设用

地指标ꎬ产生的“集地券”归农户所有ꎮ本模式行政村如义乌市后宅街道寺前村ꎬ该村有村民小组２４个ꎬ
农户６１５个ꎬ人口１４６３人ꎮ④经交流ꎬ村民认为在不进行整村改造的情况下ꎬ“集地券”给需要的人退出宅

基地提供路径选择ꎮ本模式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两权模式ꎬ没有将资格权和使用权分

立ꎮ为在现状法律法规条件下进行的探索ꎬ并没有相应的创新ꎮ

３. 有条件跨集体转让模式ꎮ实施农村更新改造后其土地性质并未改变ꎬ仍然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下

的宅基地使用权ꎮ依据«义乌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暂行办法»ꎬ已完成农村更新改造的村庄ꎬ经村

民代表大会同意ꎬ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ꎬ报农林局(农办)、国土局备案后ꎬ允许其农村

宅基地使用权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跨集体经济组织流转ꎮ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为义乌市行政区

域范围内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ꎻ在同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内只能流转取得一宗宅基地使用权ꎻ流

转后使用年限最高为７０年ꎬ使用期届满后受让人可优先续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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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义乌市农村宅基地取得置换暂行办法»ꎮ
资料来源:金华市国土资源局网站新闻ꎬ题为«农村宅基地入市交易的“义乌智慧”»ꎮ
资料来源:“九洲百合”案例资料来源于实地调研ꎮ
资料来源:义乌市后宅街道办事处网站ꎮ寺前村实地调研ꎮ



本模式行政村如义乌市楼西塘村ꎮ楼西塘村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稠城街道ꎬ毗邻义乌国际商

贸城ꎮ全村共有村民２１７户ꎬ人口５３８人ꎮ楼西塘村旧村改造项目于２０１１年开工ꎬ２０１４年６月全面完成ꎬ为
义乌市首次采用“高层建筑 ＋垂直房”组合模式ꎮ在旧村改造中共计有１１６套高层公寓对外转让ꎬ受让

对象既有义乌户籍城镇居民ꎬ也有非义乌户籍居民ꎮ经交流①ꎬ村民普遍对农村更新改造满意ꎬ也很大

程度上与该居住区毗邻义乌国际商贸城有关ꎮ但也存在村民对资格权、使用权、有偿有期限使用等没

有认知ꎬ对“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分辨不清ꎮ高层住宅转让给非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ꎬ其理解为永久性产权转让ꎮ有条件跨集体转让模式ꎬ与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思路最为

接近ꎬ下面按照三权分置思路进一步剖析ꎮ

(二) 有条件跨集体转让模式“三权分置”剖析

１. 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方面ꎮ在农村土地民主管理上ꎬ义乌市要求各行政村成立村土地民主管理组

织ꎬ行使土地民主管理职责ꎮ该民主管理组织与宅基地取得置换、村庄规划编制、土地复垦等重大事项

时ꎬ须按法规②进行民主决策ꎮ在宅基地有偿使用上ꎬ义乌市提出各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本村

宅基地民主管理机制对分配取得的宅基地实行有偿调剂ꎬ有偿选位ꎮ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超过标

准占用以及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占有和使用宅基地实行有偿使用ꎮ义乌市农村土地民主管理的

做法ꎬ将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界定为农民集体ꎬ建立科学的集体所有权行使决策机制ꎬ并通过相关

制度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ꎬ可以良好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ꎮ有偿使用将占有和使用的权能让渡给

使用权ꎬ并通过租金体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收益权能ꎮ
２. 宅基地农户资格权方面ꎮ在宅基地取得置换上ꎬ义乌市在不同区域采用不同实现形式ꎬ分为

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和农村更新改造ꎬ以此来保障农户的资格权落实、运行ꎬ能够良好规避福利差

异风险ꎮ义乌市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本村宅基地民主管理机制对分配取得的宅基地实行有偿

调剂、有偿选位ꎬ有效解决资格权分配的不公平的风险ꎮ农户也可以选择宅基地退出ꎬ其资格权可以

折成的建设用地指标ꎬ产生的“集地券”归农户所有ꎮ“集地券”可以抵押融资贷款或在义乌市资源

要素交易平台公开交易ꎮ义乌市在不动产登记时ꎬ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原则ꎬ“一户多宅”的情况不

予不动产登记ꎬ良好解决宅基地继承带来的资格权的机会风险ꎮ然而ꎬ义乌案例也未对宅基地流转

受让人的责权利做出明确规定ꎮ
３. 宅基地使用权方面ꎮ在农民住房财产抵押上ꎬ义乌市允许持有本市农房及宅基地不动产权证书

的权利人以自有农房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ꎮ确保“户有所居”的前提下ꎬ按照自愿、有偿的

原则ꎬ在不改变宅基地所有权性质和不改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前提下ꎬ允许宅基地使用权通过

买卖、赠予、互换或其他合法方式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或跨集体经济组织流转ꎮ义乌案例宅基地

使用权转让客体以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ꎬ可以规避小产权房合法化的风险ꎮ跨集体经济组织流转后使

用年限最高为７０年ꎬ使用期届满后可优先续期ꎮ义乌市的该做法可以规避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偿无

期限使用宅基地的风险ꎮ流转收益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个人之间合理分配ꎮ流转后ꎬ受让人在使用

年限内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ꎮ但义乌市并未对受让人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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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义乌市福田街道办事处网站ꎮ楼西塘村实地调研ꎮ
本处法规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ꎮ



以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获得相应权益ꎬ如落户及享受公共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规定ꎮ

图１　 义乌市宅基地运行模式图

综上所述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１)农村土地民主管理的探索ꎬ为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ꎬ对宅

基地作为农村集体资产进行统一管理ꎮ案例为规避集体土地所有权落实风险提供借鉴ꎮ(２)宅基地取

得置换ꎬ探索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社会保障福利性ꎬ减少宅基地闲置ꎮ宅基地有偿使用、有偿退出和

“集地券”管理ꎬ探索实现资格权与使用权的市场化运行ꎮ本案例对于解决资格权的福利风险和机会风

险ꎬ提供部分良好的借鉴ꎮ(３)农民住房财产抵押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探索ꎬ体现宅基地使用权财产权

益ꎬ放活农户的资产ꎮ(４)农村宅基地历史遗留问题探索和宅基地不动产登记ꎬ规范农村宅基地现状ꎬ
为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提供产权基础ꎮ建立基准地价体系ꎬ为宅基地流转、抵押以及有偿使用提供价值

基准ꎬ为改革试点做好基础保障ꎮ

五、风险规避的设想

(一) 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

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为农民集体ꎬ建立宅基地所有权实施机构ꎮ以农民集体作为纯产权性质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ꎬ村民大会、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为其他性质的组织机构ꎮ构建以实施机构

为基础的农民集体意志形成、执行决策和利益分配机制[２７]ꎮ“义乌案例”由村两委成员、村务监督委员

会成员(董事会、监事会)及若干村民代表(股东)组成的实施执行机构在现实中运行良好ꎮ以此为借

鉴ꎬ建议成立农村土地民主管理组织ꎬ并在制度上制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决策、运行的程序与机制ꎮ
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ꎬ尤其是与使用权权能差别ꎮ农地三权分置后ꎬ不少学者认为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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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缺乏完整的处分权ꎬ使用权和收益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２８]ꎮ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应该包含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４种权能[２９]ꎮ宅基地三权分置运行ꎬ需要界定清晰所有权权能与使用权权能的界线ꎮ
义乌案例ꎬ宅基地民主管理机制基础上的有偿选位和有偿使用ꎬ较好地处理了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

问题ꎮ建立宅基地有偿有期限使用ꎬ将占有和使用的权能让渡给使用权ꎬ并通过租金体现集体土地所

有权的收益权能ꎮ宅基地使用权的部分处分权能体现在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ꎬ而宅基地最终处分权

属于农民集体ꎬ体现在土地征收、宅基地收回等方面ꎮ

(二) 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

规范取得宅基地资格的条件ꎬ建立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ꎬ通过价格实现资格权取得公平ꎬ解决福

利差异风险ꎮ宅基地取得资格以户为基础ꎬ建议制定户的统一标准ꎬ避免机会不公平ꎬ对于外嫁女避免

落空ꎬ义乌案例做法为由政府部门审核出具“未享受旧村改造建房用地证明”ꎬ保证一边能享受且不重

复享受ꎮ建立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ꎬ解决宅基地取得时位置选择优劣的不公平带来的福利差异风险ꎮ
义乌案例在宅基地取得置换、有偿使用方面的实践ꎬ能良好规避福利差异风险ꎬ保障宅基地农户资

格权ꎮ
以“一户一宅”为原则ꎬ解决资格权取得及继承机会风险ꎬ体现宅基地的居住保障性ꎮ宅基地资格

权取得应该坚持“一户一宅”原则ꎬ已有宅基地且达到面积标准的家庭户不具有取得资格权的条件ꎮ同
样ꎬ公民在继承宅基地时ꎬ须以“一户一宅”为原则ꎬ超出标准的宅基地由农民集体收回ꎬ避免宅基地的

闲置或低效率使用ꎮ义乌市对超出面积标准的家庭户的宅基地不予不动产登记做法ꎬ是宅基地“一户

一宅”原则的体现ꎮ
“资格权”和“使用权”物权化ꎬ界定资格权人与使用权人的责权利ꎬ解决资格权运行风险ꎮ推进农

地三权分置的核心是经营权物权化[３０]ꎬ宅基地三权分置运行具有相似性ꎮ通过法律规范行使ꎬ将“资
格权”和“使用权”作为设定在宅基地上的独立的财产权ꎬ明确“资格权”和“使用权”的物权属性ꎬ可以

让资格权与所有权、使用权的法律关系更加清晰ꎬ宅基地运行时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更明确ꎮ“资
格权”和“使用权”物权化后ꎬ所有权、资格权与使用权可以分属不同的主体ꎬ并可以进行不动产登记ꎬ
对各方主体有更好的保障ꎮ

(三) 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人可以成为特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ꎬ享受落户和基本公共服务ꎮ义乌案

例并未规定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受让人ꎬ可以成为集体普通成员并获得村民待遇ꎮ集体成员取得标准

包括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两种ꎮ按此标准显然无法通过受让宅基地的方式取得集体普通成员的身份ꎮ
非集体成员可以通过与该农村集体或其成员形成产权转让关系而获得特殊成员的资格ꎮ对比集体经

济组织普通成员拥有完整权利和承担完全义务ꎬ特殊成员拥有部分权利、承担部分义务ꎮ特殊成员资

格ꎬ可以在该集体落户ꎬ取得居住证ꎬ按照居住证享受所在地的公共服务ꎮ
明确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流转客体ꎬ避免小产权房合法化ꎮ允许宅基地流转ꎬ需要面对市

场上大量的“小产权”房合法化的风险ꎮ在实务中应该将“小产权”房与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通

过不动产登记证书区分开来ꎮ宅基地抵押或流转客体须具有合法的权利凭证ꎬ即不动产权利证ꎮ义
乌案例中将不动产产权证书作为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客体的前提条件ꎬ可以规避小产权房合法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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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ꎮ
宅基地使用权有偿有期限使用的收益ꎬ应当在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上合理分配ꎮ通过宅基

地有偿使用制度实现资格权取得公平ꎮ义乌案例对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实行有偿有期限使用ꎮ实行

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ꎬ有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ꎬ有利于农民集体的权益保障和农民之

间的权益公平ꎮ然而ꎬ也存在着收益在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如何合理分配的新问题ꎮ义乌案例规

定“流转收益应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个人之间合理分配ꎮ”并未给出实施细则ꎮ转让收益包括有

偿有期限使用费和转让费ꎬ合理的方案为有偿有期限使用费归农民集体ꎬ转让费归宅基地资格权

主体ꎮ

六、结　 论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源起于现行宅基地制度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ꎬ使得宅基地的问题不仅体

现在现行制度的冲突ꎬ也体现在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ꎮ通过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

宅基地改革文件的文本分析ꎬ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为在宅基地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对现行宅基地制度

实现的重要突破ꎮ通过分析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存在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落实风险、资格权的福利和

机会风险、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运行风险ꎮ然后对义乌市宅基地改革进行案例研究ꎬ为风险规避

提供借鉴ꎮ最终从三个角度提出风险规避设想ꎬ即:首先ꎬ从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角度ꎬ提出明确集

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为农民集体ꎬ建立宅基地所有权实施机构ꎻ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ꎬ尤其是与使

用权权能差别ꎮ其次ꎬ从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角度ꎬ提出规范取得宅基地资格的条件ꎬ建立宅基地有

偿使用制度ꎬ通过价格实现资格权取得公平ꎻ以“一户一宅”为原则ꎬ解决资格权继承、受让问题ꎻ资格

权物权化ꎬ清晰界定资格权人与使用权人的责权利ꎮ最后ꎬ从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角度ꎬ
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受让人可以成为特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ꎬ享受落户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ꎻ明
确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转让客体ꎬ避免小产权房合法化ꎻ宅基地使用权有偿有期限使用的收益ꎬ
应当在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上合理分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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